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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根据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日常经营的需要，对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各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估，具体

情况如下: 

（1）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扬州

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借款利率

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2）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扬州

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借款利率不超

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3）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姜群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借款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4）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王健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借款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5）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扬州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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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总台、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发生

业务宣传、购买办公用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按市场公允价支付费

用。 

（6）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扬州日报

社、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发生业务宣传、

购买办公用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万元，按市场公允价支付费用。 

（7）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扬州火晶

经贸有限公司购买办公用品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按市场公允价支付采

购款。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19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交易事项（1）、（2）、（5）、（6）：公司控股股东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一致行动协议，董事陆

建华为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董事袁文生为扬州报

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陆建华、袁文生为上述议案的关联董事。表决

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陆建华、袁文生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事项（3）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

姜群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事项（4）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

王健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事项（7）：扬州火晶经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王燕系董事姜群的配

偶，姜群为该议案的关联董事。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

联董事姜群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关联交易中股东借款需依次经扬州市邗江区金融办、扬州市金融办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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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维扬路 168 号  

注册地址：扬州市维扬路 16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韵强 

实际控制人：扬州广播电视总台  

注册资本：2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企业托管、资产

重组、实物租赁；会展业务；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经济信息咨询；网络通信工程施工与维护；立体影像制作；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广告。（经营范围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文汇东路 231 号  

注册地址：扬州市文汇东路 23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继业 

实际控制人：扬州日报社  

注册资本：154,695,020.54 元 

主营业务：在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经营国有资产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业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物业服务；投资顾问；会展服务；实业投资；

经济、文化信息咨询；素质训练。（经营范围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扬州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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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扬州市维扬路 168 号  

注册地址：扬州市维扬路 168 号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陈韵强 

营业务：广播新闻和其他信息、播映电视节目、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新闻

广播、专题广播、文艺广播、资讯服务、广告、广播技术服务、广播研究、广播业

务培训、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节目播出、电视节目转播、电视产业经营、电视研究、

广播电视监测、广播电视专用设备维护。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扬州日报社 

住所：扬州市文汇东路 231 号  

注册地址：扬州市文汇东路 231 号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李继业 

主营业务：主报出版、增刊出版、相关印刷、相关发行、广告、相关新闻研究、

培训、业务交流。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扬州火晶经贸有限公司 

住所：扬州市文昌中路 386 号  

注册地址：扬州市文昌中路 38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燕 

实际控制人：王燕  

注册资本：22,000,000 元 

主营业务：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通迅设备、照相摄影器材、办公用品、电

脑及配件、家居用品、塑料制品、洗化用品、工艺礼品、服装、鞋帽、润滑油、

电动工具、电缆的批发零售；物业管理；建筑智能化工程及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安

装。（全部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依专项规定执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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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人 

姓名：姜群 

住所：扬州海德庄园长堤春柳 12 幢 105 室 

7. 自然人 

姓名：王健 

住所：扬州市江都区恒泰贵筑 5#-105 室 

（二）关联关系 

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0%的股

份；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20%的股份，与扬

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致行动人；  

姜群是本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2%的股份，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王健是本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0%的股份，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扬州火晶经贸有限公司是本公司股东兼董事姜群的配偶王燕控制的企业。  

扬州广播电视总台和扬州日报社系本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均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和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扬州

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借款利率

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2）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扬州

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借款利率不超

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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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姜群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借款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4）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王健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借款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5）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扬州广播

电视总台、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发生

业务宣传、购买办公用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按市场公允价支付费

用。 

（6）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扬州日报

社、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发生业务宣传、

购买办公用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万元，按市场公允价支付费用。 

（7）预计 2019年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扬州火晶

经贸有限公司购买办公用品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按市场公允价支付采

购款。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借款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日常业务所需流动资金的充足性，业务宣传

费及购买办公用品费系为了保证公司日常业务得以正常开展。上述日常性关联交

易是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属于正常性业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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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4 日  

 


